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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www.100test.com/kao_ti2020/52/2021_2022__E5_80_BA_E

5_8A_A1_E4_BA_BA_E4_c36_52684.htm [案情]： 2004年1月，

张某给侯某新买的房屋搞装修，张某则雇佣了农民工李某，

双方签订了雇佣劳务合同，由李某负责装修房屋的具体业务

，劳务费为15000元。6个月后，装修工程全部完工，侯某支

付给了张某全部费用，但张某一直未支付李某劳务费用15000

元。2004年10月，张某与其妻子文某经法院判决离婚，法院

对双方财产依法进行了分配。李某年底找张某要求支付劳务

费，但张某以无钱为由推脱不给。2005年5月，李某将张某和

文某作为共同被告起诉到法院，要求文某与张某共同清偿劳

务费15000元。在诉讼过程中，文某提出，其与原告李某既不

相识，也没有发生任何经济往来，如果其签了雇佣劳务合同

也是与其前夫之间的，因此其与本案没有任何关系，不是本

案适格的被告，故请求法院驳回对她的起诉。 [分歧]： 文某

是否为本案的适格被告以及是否应当承担清偿责任，这有两

种意见： 第一种意见认为，李某起诉请求的依据是根据劳务

合同，根据合同相对应的原则，本案劳务合同双方分别为农

民工李某与张某，因此李某只能要求张某支付劳务报酬。况

且张某与文某已经离婚，共同财产经法院处理，本案债务故

与文某没有直接利害关系，因此文某不是本案适格的被告，

法院应首先裁定驳回李某对文某的起诉。 第二种意见认为，

虽然李某仅与张某签订了劳务合同，但根据婚姻法的有关规

定，张某所欠李某15000元的劳务费属于夫妻关系存续期间的

共同债务，即使经过法院处理共同财产，夫妻双方仍应当对



共同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故本案的妻子文某是本案适格

被告。 [评析]： 笔者赞同第二种意见。本案争议焦点为张某

欠李某的劳务费是否为张某与文某婚前共同债务。最高人民

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若干问题的解释 （

二）（以下简称《婚姻法解释二》）第二十四条规定：“债

权人就婚姻关系存续期间夫妻一方以个人名义所负债务主张

权利的，应当按夫妻共同债务处理。但夫妻一方能够证明债

权人与债务人明确约定为个人债务，或者能够证明属于婚姻

法第十九条第三款规定情形的除外。” 而《婚姻法》第十九

条第三款规定：“夫妻对婚姻关系存续期间所得的财产以及

婚前财产的约定，对双方具有约束力。夫妻对婚姻关系存续

期间所得的财产约定归各自所有的，夫或妻一方对外所负的

债务，第三人知道该约定的，以夫或妻一方所有的财产清偿

。”根据这两条之规定，对于夫妻关系存续期间的债务是否

为共同债务，在诉讼过程中可以分两个阶段来认识： 第一阶

段，法律首先推定夫妻关系存续期间夫或者妻一方以个人名

义所负债务为共同债务，须按共同债务处理。共同债务在诉

讼上的处理《婚姻法解释二》第二十五条规定：“当离婚协

议或者人民法院的判决书、裁定书、调解书已经对夫妻财产

分割问题作出处理的，债权人仍有权就夫妻共同债务向男女

双方主张权利。一方就共同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后，基于

离婚协议或者人民法院的法律文书向另一方主张追偿的，人

民法院应当支持。”根据这一规定，夫或妻对共同债务承担

连带清偿责任。具体到本案中，张某所欠债务是发生在离婚

之前，债权人李某当然可以共同向张某和文某双方主张权利

，文某当然也就是本案适格的被告。 第二阶段，在诉讼过程



中，如果夫或妻任一方主张婚姻关系存续期间所欠的债务不

是共同债务，根据《婚姻法解释二》之规定，主张非共同债

务的一方除非能够证明债权人与债务人明确约定为个人债务

，或者主张非共同债务的一方能够证明债权人知道其夫妻对

婚姻关系存续期间所得的财产约定归各自所有的，夫或妻一

方对外所负的债务，以夫或妻一方所有的财产清偿。如果主

张非共同债务的一方证明不了上述事实，则即使夫妻双方约

定了婚姻关系存续期间所得财产归各自所有，法院也只能认

定为共同债务，应当承当连带清偿责任。在承担清偿责任之

后，再向对方追偿。本案中，文某提出的理由是不足以认定

张某所欠的劳务费不是共同债务的。 100Test 下载频道开通，

各类考试题目直接下载。详细请访问 www.100test.com 


